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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 ○○廠近十年發生三件重大職業災害，均為死亡
事故，皆為承攬商所貢獻，其發生時間更值得探
討，二件在星期六、一件在工作完成後的休息時
間，何以一向對承攬商管理嚴密的廠，平日承攬
商工安績效尚稱良好的廠，會於假日或休息時間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 以往，一般探討事故發生原因，不外乎，聚焦於
不安全環境或勞工不安全行為之探討，本文試跳
脫以往的的思考模式，從承攬商之勞工為何願意
於假日施工？承攬商雇主為何喜歡於假日施工？
原事業單位為何能容忍承攬商假日施工的風險？
勞動檢查機構又面臨那些困境？提出探討。



案例



案例一

• 93.07.31〈星期六〉承攬商○○公司作業人員
○○○，於○工場○設備附近清理保溫廢料，以
倒退方式拖保溫廢料，疑因手部鬆脫，致身體猛
向後跌倒撞擊附近之排放閥，未通報，逕行送
醫，隔日因左肺血胸併心肺衰竭死亡。



案例二

• 97.06.21〈星期六〉○課○區遷建廠房，承攬商
○○公司作業人員○○○等4人，於屋頂從事浪板
舖設作業，該公司作業人員○○○○○○○○○○○○因安全帶未鉤
掛於安全母索，由高約13公尺之屋頂墜落，經送
醫急救後，不治死亡。



案例三

• 99.03.24 〈星期三〉承攬商○○公司於○課○區
○油槽從事槽外油漆等工作，工作完成後，其作
業人員○○○○○○○○○○○○擅自擅自擅自擅自使用高空工作車吊運銅碴砂太
空包，因過重致該太空包吊帶突然斷裂脫落，太
空包脫落之反作用力關係，致○○○自高空工作
車之工作平台彈出，墜落地面，經送醫院急救不
治。



問題探討



問題探討

• 承攬商之勞工為何願意於假日施工？是其比較勤
勞？是經濟問題？是其喜歡冒險？是法律規範問
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承攬商雇主為何喜歡於假日施工？是心態問題？是
管理問題？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原事業單位為何能容忍承攬商假日施工的風險？是
心態問題？是進度問題？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
落實問題？

• 勞動檢查機構又面臨那些困境？是人力問題？是心
態問題？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承攬商之勞工為何願意於假日施工？

• 是其比較勤勞？是經濟問題？是其喜歡冒險？是
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是其比較勤勞？是經濟問題？

• 在進入這個議題以前先看幾則報導：
• 韓仕賢在讓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化這篇文章指出，
台灣的基本工資實施數十年來，一般來說其內涵
已經等同於國際勞工組織(ILO)所稱之「最低工
資」，其定義即為「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
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

• 試思考，基本工資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
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



• 中國時報，在縮小貧富差距才能增加幸福感這篇
社論指出，台灣與韓國在經濟上互相較勁，但亮
麗的經濟成長背後，兩國均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的
隱憂，韓國官方統計，近十年來金字塔頂端二十
%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五十五%，而最底層二十%
的人均收入卻減少了三五%。



• 遺憾的是，近年來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程度遠勝
於韓國。以國際上觀察貧富差距的指標「吉尼系
數」(系數越高表示貧富差距越大)來看，韓國為0.
三一四，台灣為0.三四五。

• 經濟成長，勞工受惠嗎？



• 林建山在加薪減薪經濟學這篇文章指出，從國家
財政負擔與國家競爭力的角度看，當下公務員之
加薪三%，卻有其可行性與可適性。公務員加薪
三%，使政府公務費用之增加頂多二一四億元，
占政府歲計支出不過一.一%，若引申帶動民間企
業也同樣加薪三%增加企業支出亦不過八六二億
元，佔企業投入總成本的比重更小於一%。



• 全國八十二萬公務員總薪資支出每年約七千二百億
元，民間工商企業雇工一千萬餘人總薪之支出則為
二兆八千八百億元左右，合計全年我國薪資總支出
三兆六千億元，占GDP比重二０.六%。然則，衡酌
當前一般先進社會的相同指標比重，多數概皆介於
四0~四八%之間，拿來與台灣薪資待遇水準現況相
比，彼此之間的確猶還存有很大落差。

• 加薪那麼難嗎？



• 公務員加薪一向是各行各業的指標，扮演火車頭
的角色，而政府為了縮減支出，對公務員加薪抱
著如此慎重的態度，相對也影響各行各業的加
薪，如此，對企業真的是利多嗎？



• 保羅.克魯曼在赤字不是威脅失業才是問題這篇文
章指出，「然而多項調查顯示，企業界面臨的最
大困難是缺乏需求，而政府縮減支出卻使需求更
疲軟。」

• 準此，政府為了縮減支出，而對公務員加薪抱著
如此慎重的態度，對企業非但不是利多，而是愛
之適足以害之。



• 政府對公務員加薪抱著如此慎重的態度，而對企業
主或富人又如何？

• 試觀，稅到選舉方恨少加薪爭議的癥結這篇社
論，「當行政院喜孜孜的地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由二
十五%調降至二十%、在下調至十七%時，儘管外
界警告此舉將使政府稅收減少約四百億，但吳院長
認為降稅有如搬去了台灣發展經濟的一塊石頭，也
唯有把稅率降到比新加坡還低，台灣才有產業競爭
力。



• 一年七個月前，當劉前內閣降低遺贈稅率時，當時政
府官員也不再乎每年減少的近三百億稅收，認為如此
才能將海外游資吸引回台灣。當初，一切的減稅都暢
快淋灕；如今，政府官員才終於發現，一切的政府政
務都是寸步難行。不但公務人員加薪將傷筋痛骨，各
機關公務預算也奉令減編，而馬政府所想推動的各種
公共建設，也都有預算捉襟見肘之苦。」

• 差那麼多？有權人總是善辯的。



• 在長期一切只重經濟成長，而忽略分享經濟成果
的政策下，勞工的心態似會，如福澤諭吉自傳，
強迫農人騎馬，這篇文章所描述的農人一般：

• 有一次我帶著小孩至江島鎌倉遊玩，當我們通過
七里濱時，有一個農人騎著馬迎面而來，他一看
到我們立刻從馬背上跳下來。我用手擋住馬嘴，
責備他：「你這是什麼意思？」那農人露出惶恐
的臉色，頻頻道歉。



• 我說：「傻瓜，你誤會了我的意思。這不是你的
馬嗎？」「是我的馬。」「既然是你的馬，騎自
己的馬有什麼不對，趕快上馬吧!」我看他仍然不
敢騎，於是說：「你不騎的話，看我揍你。你這
種態度是不對的。現在政府已經允許農人與商人
騎馬，遇到誰也不須下馬。趕快上馬。」我強迫
他上馬。當時我心想，自古以來的習慣實在很可
怕，這些農人因為沒受過教育，所以也不知道法
律。我擔心下階層的人民皆是如此，國家哪有希
望!



是其比較勤勞？是經濟問題？

• 訪談○○廠所屬近百家承攬商之勞工，其為何那
麼勤勞，願意於假日施工，千篇一律的答案，幾
乎是，我們是按日計資，假日沒有做就沒有錢，
還是您們比較好命，假日沒做也有錢，事實上，
似乎不是其比較勤勞，而是無奈。

• 但，真的像承攬商之勞工所說的那樣？按日計資
之勞工，假日沒有做就沒有錢嗎？查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76)勞動字第六
六六四號函，就知道其實是一種誤解。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76)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

•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第三十七條規定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故凡適用該法之各事
業單位受僱勞工，不論是否屬於計件或是計日工
人，均應享有上開法定權利。又第三十六條所定
之例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為該法第三十九條所明定，故事業單位應依
法發給其所僱計件工例假日及休假日之工資。



• 由於，承攬商之勞工因其權益長期被忽視，加上
因缺乏相關知識，致誤解工資給付的規定，使其
本已偏低的工資，更是雪上加霜，此皆是M型社
會形成之重要因素，因收入相對偏低，使其不得
不，願意於假日施工，此現象，似可由勞力供給
曲線，做適切的解釋。



勞力供給曲線



• 勞力供給曲線指出，勞工的工作意願，先隨著工
資上升而提高，但上升到某個程度後，則不升反
降。

• 綜上論述，承攬商之勞工，願意於假日施工，經
由供給曲線說明，似乎與勤勞無關，而是薪資問
題，似可歸因於經濟問題。



是其喜歡冒險？

• 喜歡冒險，有時幾乎與欠缺工安知識劃上等號，
舉二例如下，其一當案例二墜落事故發生後，事
故調查時，勞檢所所長問與罹災者一同作業的同
伴，在其他工地從事高架作業安全措施有沒有比
○○廠好，其回答其他工地作業，那有安全措
施，勞檢所所長又問，沒有安全措施，您有沒有
摔過，其引以為傲的回答我摔過四次，我老婆說
我摔不死，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 另一當油輪進行大修作業，承攬商一組作業人員
於油艙內實施隔艙板焊補作業，另一組作業人員
進行洗艙管拆換作業，此時洗艙管法蘭上有幾根
螺絲沒有辦法順利拆下，承攬商作業人員向原事
業單位工安人員要求動火來拆，工安人員不同
意，承攬商作業人員只好一邊幹一邊拆，好不容
易把洗艙管拆下，過一會兒，艉甲板傳來爆炸
聲，承攬商跑來說：×！你沒騙我。



• 經常出現這種，只顧工作不顧工安的案例，是異
常嗎？會出現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是異常
嗎？是正常嗎？這種現象似可由馬斯洛層級理
論，得到合理的解釋。

• 馬斯洛層級理論指出，惟有下層需求獲得相當滿
足後，才會考慮上層需求的滿足後，即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隸屬與愛的需求→‧‧‧



馬斯洛層級理論



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76)
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闡明「‧‧‧故凡適用該
法之各事業單位受僱勞工，不論是否屬於計件或
是計日工人，均應享有上開法定權利。又第三十
六條所定之例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為該法第三十九條所明定，故事業
單位應依法發給其所僱計件工例假日及休假日之
工資」。



• 計件或是計日之工人認為，其不能享有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第三十
七條所定之休假，及工資應由雇主照給為
該法第三十九條所明定，等法定權利，應
屬承攬商勞工之誤解，是其對法律無知所造成，
正如李永然律師所言：「法律不是保護好人，也
不是保護壞人，而是保護知道的人。」此誤解似

非法律規範問題，而是法律落實問題。



承攬商雇主

• 承攬商雇主為何喜歡於假日施工？是心態問題？
是管理問題？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
題？



是心態問題？

• 此所論述承攬商雇主係指○○廠所屬承攬商雇
主。

• 承攬商雇主喜歡於假日施工，可歸納為二種心
態，一為成本考量，另一為逃避原事業單位〈此
係指○○廠〉之工安查核。



成本考量

• 就成本考量而言，不知是承攬商雇主對勞動基準
法的誤解，或有意對其勞工進行剝削，其幾乎未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76)
勞動字第六六六四號函，給付其勞工假日出勤工
資。



逃避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

• 平日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至少包括廠長室、
轄區、監造、工安糾察隊、工安人員及承攬商安
全衛生聯合檢查小組。此多方面的工安查核，使
承攬商工安違規無所遁形，如此，承攬商違規事
件減少，職業災害降低了，但承攬商深感不便，
而假日施工沒有那麼多的工安查核，於是想方設
法於假日施工，以逃避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



• 之所以想方設法於假日施工，以逃避原事業單位
之工安查核、甚至報怨工安查核。此種心態亦可
歸因於對工安知識的欠缺及僥倖的心態，工安知
識的欠缺，以平日將其所設置之工安人員當清潔
工、及逃避工安查核之哨兵，另當案例二墜落事
故發生後，罹災承攬商之雇主不知所措之反應可
為明證，豈知這是其責任，而僥倖的心態，可以
海涅氏的重傷之基礎來驗證。



重傷之基礎



• 該重傷之基礎指示，意外事故發生的發生比率為
1：29：300，即330件意外事故，其中有300件
為無傷害事件，29件為輕傷害， 1件為重傷，這
種統計數據，常被誤解，以為重傷的發生一定要
經歷這些過程，容易造成僥倖心態，殊不知重傷
的發生係機率問題，非平均問題。



是管理問題？

• 承攬商雇主，對其所承攬工程，負勞工安全衛生
法雇主責任，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六條所明
定，安全衛生為其法定責任，為落實是項法定責
任，其似應極力落實工安工作。



• 但，因正確觀念未建立，平日，雖有原事業單
位，至少包括廠長室、轄區、監造、工安糾察
隊、工安人員、及承攬商安全衛生聯合檢查小組
之工安查核，但仍發現，其工地負責人只關心工
程進度，認為工安是工安人員的事情，甚至，將
其所設置之工安人員當清潔工使用、或為逃避工
安查核之哨兵，致管理問題層出不窮。



• 假日，原事業單位限於人力、加班問題，其平日
所設置之工安查核小組、人員，無法如平日實施
如此密集的工安查核，如此，使承攬商更如入無
人之地，更成為其未依規劃施工的天堂，發生職
業災害之機率豈能不提高。



• 又加上，主管機關及檢查機構之勞動檢查人力吃
緊，平日已鮮少對承攬商實施承攬商勞動檢查，
更何況是假日，如此，更使承攬商假日施工，有
恃無恐。



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在談這個問題以前，先看貝克在生活經濟學，政
府必需採取強硬措施，才能遏阻犯罪的發生這篇
文章的一段話：「威爾森和黑倫斯汀在《犯罪及
人性》這本書裡，把很多人所作的研究結果歸納
起來，發現適當的懲罰，的確可以降低搶劫、偷
竊，以及強暴等犯罪行為。如果因為警力加強而
提高了破案率，而法院判決速度加快，定罪的比
例也提開了，那遏阻犯罪的效果會更明顯。」這
雖然是針對犯罪的一段話，



• 但，若以其來檢驗能否有效遏止承攬商安全衛生
違規率，應有其適用性。

• 承攬商雇主，對其所承攬之工程，負勞工安全衛
生法雇主責任，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六條所明
定，安全衛生為其法定責任，但，查勞工安全衛
生法之罰則，其最重罰則規範於該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台幣十
五萬以下罰金。



• 如此罰則，足以遏止工安違規嗎？且以目前主管
機關及檢查機構之勞動檢查人力吃緊程度，對承
攬商之勞動檢查除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外，幾乎力
有未逮。

• 即使，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依法律懲治蕈狀雲效
果，是否會受到應有的懲治，似有待觀察。



法律懲治蕈狀雲效果



• 綜上所述，不論法律規範，或是法律落實，均有
改善空間，似難遏止承攬商假日施工之需求。



原事業單位

• 原事業單位〈此係○○廠〉為何能容忍承攬商假
日施工的風險？是心態問題？是進度問題？是法
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是心態問題？是進度問題？

• 原事業單位，雖然，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
規對承攬商進行危害告知、實施安全衛生
管理，為有效落實承攬商管理，平日，至
少包括廠長室、轄區、監造、工安糾察
隊、工安人員、及承攬商安全衛生聯合檢
查小組對承攬商實施工安查核，因假日無
法如平日對承攬商實施工安查核，為有效
防止職業災害，更要求相關部門，承攬商
非必要，不要於假日施工。



• 雖然，為有效防止職業災害，要求相關部門，非
必要，不要讓承攬商於假日施工。相關部門有此
依據，理應不會讓承攬商於假日施工。但事實
上，承攬商仍常於假日施工，且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這種現像似有探討的必要。



• 當案例二發生後，曾請教維修主管，不是非必
要，不要讓承攬商於假日施工嗎？本工程似無必
要於假日施工？為何於假日施工？答案竟然是趕
進度及承攬商要求，殊不知魔鬼藏在細節裡，細
節決定成敗，輕忽，不要讓承攬商於假日施工之
要求，豈能不嘗苦果。



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承攬商雇主，之所以樂意其勞工於假日施工，在
於假日施工，除可逃避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
外，更重要的是，假日施工幾乎沒有依規定加倍
給付其勞工工資，承攬商雇主之意圖，已是公開
的祕密，且又有發生重大職災的可能，原事業單
位本應避之猶恐不及，豈會坐視不管？是法律沒
有規範？



• 查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承攬人
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
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
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
件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



• 此，所謂勞動條件可分為狹義的勞動條件及廣義
的勞動條件，狹義的勞動條件係指工資、工時，
廣義的勞動條件係指工資、工時、及安全衛生，
即，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
所僱用勞工之工資、工時、及安全衛生，應符合
有關法令之規定。



• 另，查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事
業單位違背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
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
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
承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 綜上規定，原事業單位對於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
僱用勞工之工資、工時、及安全衛生等有關事
項，均有督促之責，為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三條所
明定，之所以，使承攬商假日施工的企圖能夠得
逞，似非屬法律規範問題，而是法律落實問題。



勞動檢查機構

• 勞動檢查機構又面臨那些困境？是人力問題？是
心態問題？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是人力問題？是心態問題？

• 在探討是人力問題？是心態問題？以前先看曾仕
強教授在中國文化的特質這本書的一段話：

• 台灣當年想學美國定一個法令，禁止在快速道路
上打手機，違者罰款。



• 政府官員在制定這項法令的時候，就深入地研究
了一個問題，這是中國人很有趣的一個問題；怎
麼抓得到?怎麼抓得到!根本抓不到!快速道路上行
駛的汽車，根本看都看不清楚，就算他打了手
機，你也是看不到的。



• 那麼，定這項難以執行的法令還有什麼意義呢?於
是，政府就派了三個人到美國紐約去請教，拜訪
紐約的官員。台灣人說：“聽說你們定了一項法
令，在快速道路上面打手機要罰款，對嗎?”美國
人說：“對呀”“那我們想請問，怎麼抓得到打手機
的人呢?”美國人很驚訝：“怎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 可見，美國人的做法是，當法令還沒通過的時
候，大家會爭論不休，但是只要法令一通過，大
家就照法令行事。中國人完全不是這樣，當要制
定一項法令的時候，大家一般都不會關心，心
想：你愛怎麼定就怎麼定吧，反正你有權力，只
要我到時後不要被你抓住就好了。只想不被抓
住，不管定什麼法令，中國人的心態就是這樣
的，我們要了解自己的這個特點。



是人力問題？是心態問題？

• 國人這種你立你的法，我做我的事，只要不被你
捉到，大家就相安無事的心態，使得徒法無以自
行的問題更顯嚴重，準此，落實勞動檢查更有其
迫切性。



• 但，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7月出版之勞動檢
查年報，目前，勞動檢查員共約300餘員，已登
記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僱有勞工事業單位共計
316959家，以此勞動檢查人力，要檢查如此多之
事業單位，負荷之重，可想而知，人力如此嚴重
不足，平日之檢查已難以負荷，那假日更不用說
了。而已登記適用勞動基準法僱有勞工事業單位
共計699050家，若實施勞動條件檢查，勞動檢查
人力嚴重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是法律規範問題？是法律落實問題？

• 雖然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前段規定「主管
機關及檢查機構對於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得實施
檢查」，另勞動檢查法第四條規定「勞動檢查事
項範圍如左：一依本法規定應執行檢查之事項。
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規定之事項。四其他依勞動法令應辦理之事
項」。雖然法律已有明確的規範，且承攬商亦為
事業單位，主管機關及檢查機構得其工作場所實
施檢查，應無疑義。



• 但，在節約用人成本的大帽子下，平日主管機關
及檢查機構對原事業單位之勞動檢查已倍感吃
力，更何況是承攬商，假日除重點期間主管機關
及檢查機構鮮少對原事業單位實施勞動檢查，承
攬商更不用說，此使承攬商更不知勞動檢查為何
物，更喜歡於假日施工。



• 主管機關及檢查機構，雖然人力吃緊，但其為能
有效完成其任務，厲行以「大包照顧小包，小包
違規大包買單」之措施，要求原事業單位負責查
核承攬商，承攬商違規，原事業單位與承攬商連
帶受罰，此措施雖非完美，但長久以來，似乎也
相安無事。



• 直到台塑六輕在一年內發生七次大火，台大鄭雅
文教授在勞動檢查應中央一元化這篇文章，提出
其看法：「根據《勞工安全衛生法》，雇主應防
止火災爆炸等工業災害；根據《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機構應監督事業單位市府落實法令規
定。



• 理論上，台塑工安事件的權責機構應是勞檢部
門，有關鍋爐、壓力容器等危險設備的檢查，也
是由勞委會委託代行檢查機構進行。若檢查通過
後再次發生事故，理論上主管機關也應負責。」
鄭教授的看法似值得嚴肅面對。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 承攬商之勞工，之所以願意於假日施工，在於缺
乏相關知識，而被其雇主剝削，使原本已偏低之
工資，更為雪上加霜，是為了生活不得不於假日
施工，並非其願意於假日施工。

• 承攬商雇主，之所以願意於假日施工，在於成本
考量、及逃避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



• 原事業單位，之所以，願意讓承攬商於假日施
工，在於進度問題。

• 勞動檢查機構所面臨的困境，在於人力問題。



結論與建議

• 曾讀過一句名言，「告訴我，我會死在那理，我
就永遠不要去那個地方」，同樣地，那個時間會
發生職業災害，我就永遠不要在那個時間施工。
西諺有言，一個人最大的恥辱，是被同樣的一塊
石頭絆倒兩次，既然，假日或休息時間承攬商常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理應，不讓承攬商於假日或
休息時間施工。



• 綜合所述，似非法律規範問題，而是法律落實問
題。

• 承攬商之勞工，因缺乏相關知識被承攬商雇主剝
削，使原本已偏低的工資，更為雪上加霜，不得
不於假日或休息時間施工，若禁止承攬商之勞工
於該時間施工，可能使其生活更為困頓。



• 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增加其收入，但為其加薪事
關體大，且涉及層面太廣，惟政府似仍應面對。

• 而杜絕其被承攬商雇主剝削，似由落實勞動條件
檢查，可竟其功，長久以來，勞動條件檢查係被
遺忘的區塊，似已到重視時刻，以免承攬商勞工
再被其雇主剝削。



• 要杜絕承攬商雇主因成本考量，而違法剝削其勞
工，最有效的方法在於，使其沒有違法的機會，
要使其沒有違法的機會，唯有落實勞動檢查，只
要落實勞動檢查，承攬商雇主就無法因成本考
量，而違法剝削其勞工，那其假日施工的誘因就
會大打折扣，那逃避原事業單位之工安查核的問
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 承攬商於假日施工，係重大職業災害的貢獻者，
使原事業單位〈○○廠〉由工安績優單位成為被
檢討的對象，理應避之猶恐不及，然而，竟為了
進度問題，排除萬難讓承攬商於假日施工，更有
檢討的空間，要端正其觀念，惟有讓其了解，督
促承攬商之勞動條件符合法規規定，乃其法定責
任，如此，似仍有賴勞動檢查之落實。



• 勞動檢查人力不足問題，是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
機構，無法有效全面落實勞動檢查的主要因素，
也是其所面臨的困境。

• 雖然面臨如此的困境，○○廠所在之主管機關及
勞動檢查機構，已啟動「雇主A勞工權益，加強
勞檢」之作為，顯示其已開始注重勞動條件這個
區塊，是好的開始，至於成效如何，有待時間來
証明。

• 至於，有效解決勞動檢查人力不足，有效全面落
實勞動檢查，將考驗政府的智慧。



• 工安問題是科技整合問題，職業災害發生原因更
是複雜，了解問題之所在，才能採取適當的對
策，本文從承攬商之勞工、承攬商雇主、原事業
單位、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多方面提出探
討，祈能針對所找出發生職業災害之原因，採取
適當之對策，對職業災害的預防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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